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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自主招生根据“文
化素质+专业能力”考试评价方
式，文化素质使用中考成绩，专
业能力采用专业测试成绩，并把
初中相应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作
为录取前置条件。

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录取工

作遵循考生志愿，依据考生中考
成绩、专业测试成绩、综合素质
评价结果，按一定权重进行考核
录取，其中中考成绩所占权重不
低于30%。各自主招生项目应
结合实际设定中考成绩最低分
数要求。

分配计划。优质示范普通高中
普通班招生计划的70%用于定向分
配招生，定向分配招生名额原则上按
照各初中符合普通高中报名条件人
数均衡分配。

报名条件。同一初中学校具有完

整3年学籍的应届毕业生，且初中综合
素质评价品德表现为良好及以上，运动
健康、艺术素养、创新实践、科学能力等
第原则上应为2A2B及以上。初中有
转学记录、处分未被撤销或违法行为的
考生，无定向分配招生参与资格。

市直属高中招生政策
5月15日-16日自主招生报名

备受关注的2026年宁波市教育局直属高中段学校招生
政策发布。

今年，市直属高中学校实行自主招生、定向分配招生、中
外合作办学项目招生和统一招生四类招生办法。招生录取
全程通过“宁波市中考中招信息管理系统”（网址：https://
zkzz.nbedu.net.cn）实施。

把握这些时间节点

报名办法。报考市直属高
中段学校自主招生项目的考生
（含中职特长生）须登录中考中
招系统进行报名，报名时间为5
月15日（星期五）8:00至5月16
日（星期六）17:00。

普通高中自主招生项目，
每名考生可以选择1项-2项报
名，其中强基计划项目只能选
择1个；

直属中等职业（技工）学校
特长生项目，每名考生最多选择
4个（学校的一个特长招生类别
视为一个项目）；

城区中等职业（技工）学校
自主招生（不含特长生）项目，考
生报名专业数不超过8个。

以上项目由招生学校进行
资格审核，审核结果告知考生。

专业测试。市直属高中体
育艺术类项目专业测试原则上
实施统测（个别特殊类型学校经
市教育局审批后可实施校测），
专业统测时间为5月23日（星期
六）至5月24日（星期日）。

城区中等职业（技工）学校
自主招生测试时间为5月30日
（星期六）至5月31日（星期日）、
6月6日（星期六）至6月7日（星
期日）。

普通高中强基计划、科技
类、人文类特色项目采用自主招
生方式，其中强基计划测试由市
教育考试院统一命题，综合评价
采用可量化方式。为突出素养
与能力导向，科技类特色项目校
测须有专业术科测试，分值设置
比例不低于校测总分的30%。

2026宁波市中考中招
考试与成绩发布都比去年早一天

5月13日，备受关注的2026年宁波市高中段学校招生工作通知发布。
一起来看看今年的中考中招政策，以及与去年相比的变化。

今年中考的时间和成绩发
布时间，均较去年提前 1 天。考
试时间为 6月 20 日、21 日，文化
课分值 620 分，加上体育总分

660分。
中考成绩发布时间为6月30

日（具体时间请关注“”宁波教育考
试”微信公众号）。

继续推进高中阶段学校招生
制度改革，通过完善综合素质评价
体系、探索多元录取机制等措施，
为学生提供更公平、更科学、更多
元的升学机会。

（1）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具备
较好特色办学基础的普通高中，经
审批后可开展相关类型的特色项
目自主招生。自主招生遵循考生
志愿，依据考生中考成绩、专业测
试成绩、综合素质评价结果，按一
定权重进行综合评价录取。

（2）优质示范普通高中定向分
配招生。2026年具有定向分配招
生资格的学校定向分配比例不低于
普通班招生总额的70%，定向分配
招生名额原则上按照各初中符合普
通高中报名条件人数均衡分配，根
据学生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综合素
质评价结果及学生志愿择优录取，
并适度向薄弱初中学校倾斜。具体
实施细则由各地自行制定。

（3）初高中贯通培养班招生。

在去年试点基础上，继续探索实施
初高中贯通培养招生试点。

（4）综合高中招生。继续开展
综合高中试点工作，适度扩大综合
高中办学规模，招生计划列入普通
高中计划，经高中阶段一定时间学
习后，结合相关测试成绩，由学生
自主重新选择普通高中教育或中
等职业教育。列入省试点的综合
高中，依照浙江省教育厅发布的相
关政策执行。

（5）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招
生。经审批同意的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纳入高中段学校统一招生，
计划单列。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招
生计划经教育局批准后，可开展
跨区域招生。

（6）中职（技工）学校招生。继
续推进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改革，深
化中本一体化贯通培养试点，持续
提高中高职一体化五年制招生比
例，中职学校五年制招生计划数占
招生计划总数60%以上。

归侨及华侨子女、父母至少
一方为港澳永久居民的考生、台
湾省籍考生、在民族乡镇配置的
学校完整接受义务教育的少数
民族户籍考生在中考总分基础
上加6分投档。

现役军人子女在中考总分
基础上加 6分投档，具备其他
条件的军人子女按浙江省教育
厅、浙江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关
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军人
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实施意见

> 的 通 知》（浙 政 联〔2024〕2
号）执行。

符合条件的浙江省公安英
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
女、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子女、革
命烈士子女加分具体按上级有
关文件执行。

考生在各类项目中具有多
项加分条件的，按最大一项加
分分值计入中考总分，不累计
加分。

记者 王伟

报考普通高中自主招生的
学生应符合宁波市普通高中报
名条件，且具有所报项目的特长
和发展潜质。具体要求如下：

1.科技类特色班、特长生报
名对象条件为：初中阶段在县级
及以上教育部门、科技部门参与
组织的科技类比赛中获得三等
奖及以上荣誉，或在科学小发
明、科技小论文等方面有优秀成
果的应届初三学生。

2.人文类特色班、特长生报
名对象条件为：初中阶段在县级
及以上教育部门参与组织的人
文类比赛中获得三等奖及以上
荣誉，或在文史哲等方面具有较
高素养的应届初三学生。

3.艺术类特色班、特长生招

生对象条件为：初中阶段在县级
及以上教育部门、文化宣传部门
参与组织的艺术类比赛中获得
三等奖及以上荣誉，或掌握一定
艺术技能，具有较高艺术素养的
应届初三学生。

4.体育类特色班、特长生招
生对象条件为：初中阶段在市级
及以上教育、体育部门主办的体
育类比赛中获得个人项目前六
名，集体项目前八名，或在县级
教育、体育部门主办的体育比赛
中获得个人、集体项目前三名的
应届初三学生。

学校将在上述要求基础
上，制定本校自主招生的具体
报考条件，并在招生简章中予
以明确。

市教育局招生咨询热线：0574-89108910，市教

育考试院招生热线：0574-87323004，全程提供政

策咨询服务。

6月22日，市教育局还将组织全市普通高中、职

业院校开展线上招生宣讲。

发布

1 自主招生15日、16日报名

2

普通高中强基计划招生由学校根
据考生综合成绩从高到低排序择优录
取，其中，综合总分=（中考投档成绩÷
660×100）×30%+强基测试与评价成
绩（满分为100分）×70%。其他类型
自主招生中考生中考成绩原则上不得
低于中考总分的50%。

对体育类初中阶段获得二级运
动员等级证书及以上的考生，或在
初中阶段获得过浙江省运动会以及
浙江省青少年锦标赛个人前三名、

集体项目前六名的主力队员学生，
招生项目学校可制定单独录取办
法，可不受中考成绩最低分限制。

定向分配录取时，分别按照各校
定向分配招生计划的1.5倍划定录取
基准分数线，对不同初中学校分别实
施择优录取。若有初中学校在基准
分数线以上没有学生录取，可下降10
分，原则上录取不超过1名学生（如同
分按相关顺序规则录取1名），薄弱初
中可适当倾斜。 记者 王伟

招生录取关键信息

考生登录中考中招系统完成志
愿填报。市直属高中段各类学校招
生录取工作一律在中考后进行。

（一）第一批次志愿填报（中考成
绩发布前）

填报时间为6月23日8:00至6
月24日17:00，考生可登录中考中招
系统选择填报五个大类志愿。

第一类为中本一体化志愿，有意
向且符合相关招生条件的考生可填
报6个平行志愿。

第二类为五年制学前教育大专
班志愿，测试合格的考生可填报3个
平行志愿。

第三类为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志
愿，具备志愿填报资格的考生最多可
填报2个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志愿（强
基计划、特色班、特长生、中外合作办
学项目），其中强基计划项目只能填
报1个志愿。贯通班招生由招生学校
将经公示后拟录取名单报市教育局
审核备案，考生无需填报志愿。

第四类为城区中等职业（技工）
学校自主招生志愿，具备填报志愿资
格的考生可填报2个志愿。

第五类为直属中等职业学校特

长生志愿，测试合格的考生可填报1
个志愿。

（二）第二批次志愿填报（中考成
绩发布后）

填报时间为7月4日8:00至7月
5日17:00。

第一类为定向分配志愿。考生
可根据优质示范普通高中定向到本
初中学校的名额选择填报1个定向分
配招生志愿。

第二类为统一招生志愿。填报普
通高中、综合高中、中等职业（技工）学
校统招志愿，各类志愿可兼报，考生一
次性最多可填报18个平行志愿（其中
普通高中和综合高中不多于8个）。1
个报考代码为一个志愿单元。

（三）征求志愿填报（中考成绩发
布后）

在统招批次录取结束后，由市教育
考试院统一组织未被录取考生和未完成
招生计划学校开展征求志愿招生。市教
育考试院将公布未完成招生计划学校剩
余计划情况，未被任何高中段学校录取
的考生可登录中考中招系统填报10个
征求志愿，普通高中、综合高中、中等职
业（技工）学校征求志愿可兼报。

志愿填报分三批次进行

继续实施贯通培养招生试点，经
批准的学校面向本校招生人数不超
过46人，列入第一批次招生。招生选

拔工作在自主招生报名前完成，拟录
取名单要在校内公示，拟录取考生将
不能报考其他招生项目。

贯通培养继续试点招生

市直属普通高中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招生分自主招生和统一招生两
个批次。招生计划的70%实施自主
招生，按照自主招生的报名时间、测
试办法、志愿填报和录取方式实施招
生；招生计划的30%列入统招批次招

生，按照学校设定的中考成绩和英语
单科成绩要求实施招生；自主招生未
录足计划计入统招批次。

相比去年，自主招生比例由60%
提升到70%，统招批次招生由40%下
降到30%。

中外合作项目70%自主招生

优高普通班70%定向分配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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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计分考试科目、时间、分值和形式

1 中考和成绩发布时间均提前1天

高中段学校录取原则上根据
招生计划和考生志愿，结合综合素
质评价结果，按中考投档成绩或综
合成绩从高到低录取。当录取中
出现总分相同时，按数学单科成

绩、语文和数学两科总分、语文数
学英语三科总分、语文数学英语科
学四科总分、语文数学英语科学社
会五科总分从高到低依次录取，额
满为止。

2 同分录取规则这样定

多元招生类型看仔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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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参加自主招生需符合这些条件

自主招生录取 中考成绩不低于30%

注：α为中考成绩所占百分比

考生综合成绩合成公式如下：

这几类考生可加分


